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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1786338][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提出。
本文件由矿山安全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安全管理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平安煤炭开采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辽宁大学、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体伟、周天墨、李平、孙东玲、罗浩、宋双林、缪海宾、张设计、张玉明、刘志伟、杨冬生、刘军。
[bookmark: _Hlk209855914]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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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矿山安全专业服务机构能力要求第3部分：煤矿灾害等级鉴定
1　 [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9719509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21786339][bookmark: _Toc202190534][bookmark: _Toc176444244]范围
[bookmark: _Hlk211010138][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标准规定了煤（岩石）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以下简称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煤层自燃倾向性、煤尘爆炸性、露天煤矿滑坡危险性鉴定机构的能力要求，包括专职技术人员能力条件、场所环境要求、仪器设备设施要求、鉴定方法要求以及管理体系要求等内容。
[bookmark: _Hlk205018997]本标准适用于煤矿灾害鉴定机构能力建设，任何提供煤矿灾害鉴定服务的鉴定机构需要在能力建设方面证实其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是煤矿灾害鉴定机构资质认可及监督管理过程的准则性文件。
2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509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21786340]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0880 煤矿瓦斯等级鉴定规范
GB 51214 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程监测规范
GB 50778 露天煤矿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T 23561.12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第12部分：煤的坚固性系数测定方法
GB/T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4 煤中全硫的测定方法 
GB/T 217 煤的真相对密度测定方法 
GB/T 474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T 477 煤炭筛分试验方法
GB/T 482 煤层煤样采取方法
GB/T 6949 煤的视相对密度测定方法
GB/T 12719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
GB/T 20104 煤自燃倾向性色谱吸氧鉴定法 
GB/T 23250 煤层瓦斯含量井下直接测定方法
GB/T 23561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 
GB/T 23561.2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 第2部分：煤和岩石真密度测定方法 
GB/T 25214 煤中全硫测定 红外光谱法 
GB/T 25217.1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第1部分：顶板岩层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 
GB/T 25217.2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第2部分：煤的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 
GB/T 3073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仪器法 
GB/T 5012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KA/T 1019 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色谱分析及指标优选方法
    KA/T 1047 煤矿井下煤层瓦斯压力的直接测定方法
MT/T 752-1997 煤的甲烷吸附量测定方法（高压容量法） 
AQ 1045 煤尘爆炸性鉴定规范 
AQ 1080 煤的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Δp）测定方法
3　 [bookmark: _Toc97195093][bookmark: _Toc221786341]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煤矿灾害鉴定机构 coal mine disaster identification agency
煤矿灾害鉴定机构（以下简称鉴定机构）是依法开展煤矿各类灾害等级评定与风险分析的独立法人实体，其核心职能是通过标准化检测检验为灾害防治提供科学依据。主要鉴定对象包括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煤层自燃倾向性、煤尘爆炸性、露天煤矿滑坡危险性等。
1. [bookmark: _Toc221786342][bookmark: _Toc21214][bookmark: _Toc9745]煤与瓦斯突出鉴定机构能力要求
4.1　 [bookmark: _Toc221786343][bookmark: _Hlk221392610]人员能力
[bookmark: _Hlk221780909]专职技术人员
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地质、安全、通风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应当不少于二十五人，并从事煤矿瓦斯防治工作两年以上。其中，煤矿安全专业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师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地质、安全、通风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五十，且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地质、安全、通风专业高级职称人员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鉴定项目组
鉴定项目组不少于三人，项目组成员应当为本机构专职技术人员，且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成员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二。其中，鉴定项目组组长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地质、安全、通风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2）专职从事煤与瓦斯突出鉴定工作四年以上，且参与煤与瓦斯突出鉴定项目不少于十项。
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
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应为本机构专职技术人员，并符合以下要求：
（1）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地质、安全、通风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2）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应从事煤与瓦斯突出鉴定工作八年以上，且作为鉴定项目组组长参与煤与瓦斯突出鉴定项目不少于二十项；
（3）技术负责人应从事煤与瓦斯突出鉴定工作八年以上，且作为鉴定项目组组长参与煤与瓦斯突出鉴定项目不少于三十项。
4.2　 [bookmark: _Toc221786344]场所环境条件
有固定工作场所，应至少包括实验操作区、样品储存区、办公区。其中：
（1）实验操作区应包括收样室、制样室、检测室，建筑面积不少于三百平方米；
（2）样品存储区建筑面积不少于五十平方米；
（3）办公区应至少包括档案室和办公室，建筑面积不少于七百平方米；
（4）实验操作区与办公区应当分开，实验用房应集中布置，功能分区明确，互不干扰。涉及安全区域及职业危害区域应设置标识并有控制进入措施。
制样室建筑面积应当不少于五十平方米，室内通风良好，应当安装除尘设施，并有防护措施免受外部风雨、灰尘、高温及其他化学物质的影响，各设备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应当远离水源。
煤层瓦斯含量实验室建筑面积应当不少于三十平方米，室内通风良好，有检测和调控温度、湿度的仪器设备以及测定气压环境参数的气压计等。易产生震动的设备应当采取减震或隔离措施。
煤的瓦斯放散初速度实验室建筑面积应当不少于二十平方米，室内通风良好，有检测和调控温度、湿度的仪器设备以及测定气压环境参数的气压计等，温度应在20℃左右，煤样应在标准大气压状态下吸附甲烷。测试用真空泵应当采取减震措施。
煤的甲烷吸附常数实验室建筑面积应当不少于二十平方米，室内通风良好，有检测和调控温度、湿度的仪器设备以及测定气压环境参数的气压计等。测试用真空泵应采取减震措施。
煤的工业分析实验室建筑面积应当不少于二十平方米，室内通风良好，高温实验设备应有耐高温工作台，设备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禁止使用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
4.3　 [bookmark: _Toc221786345]仪器设备设施
仪器设备设施应为鉴定机构自有，且在申报认可的地点内，并拥有完全的使用权和支配权，其主要仪器设备设施及要求如表1所示。
表1  鉴定机构仪器设备设施及要求
	序号
	鉴定项目
	仪器设备设施名称
	规格/精度
	单位
	数量

	1
	煤层瓦斯压力测定
	压力表（计量检定有效期内）
	0～1.0MPa/优于1.5级
	只
	20

	
	
	压力表（计量检定有效期内）
	0～1.6MPa/优于1.5级
	只
	20

	
	
	压力表（计量检定有效期内）
	0～2.5MPa/优于1.5级
	只
	20

	
	
	压力表（计量检定有效期内）
	0～4.0MPa/优于1.5级
	只
	20

	
	
	压力表（计量检定有效期内）
	0～6.0MPa/优于1.5级
	只
	20

	2
	煤层瓦斯含量测定
	煤层瓦斯含量直接测定装置
	
	套
	2

	3
	煤的瓦斯放散初速度测定
	测定仪
	
	台
	1

	
	
	真空泵
	
	台
	1

	
	
	分样筛
	孔径0.2mm、0.25mm
	套
	3

	
	
	天平
	量程100g、感量0.05g
	台
	1

	4
	煤的坚固性系数测定
	捣碎筒
	630×φ74.5mm（内径）
	只
	2

	
	
	计量筒
	23mm（内径）
	只
	2

	
	
	分样筛
	孔径20mm、30mm、0.5mm、1mm、3mm
	套
	3

	
	
	天平
	量程1000g、感量0.5g
	台
	2

	
	
	小锤、漏斗、容器
	
	套
	2

	5
	煤的甲烷吸附常数指标测定
	煤的甲烷吸附常数测定仪
	
	套
	1

	6
	煤的工业分析指标
	煤的水分、灰分、挥发分测试设备
	
	套
	1

	7
	煤的密度测定
	真/视密度
	
	套
	1

	8
	煤样制备
	破碎机
	
	套
	1

	
	
	振筛机
	
	套
	1

	
	
	标准筛
	孔径25mm、13mm、6mm、3mm、1mm、0.2mm方孔筛3mm圆孔筛
	套
	1

	
	
	鼓风干燥箱
	
	套
	1

	
	
	电子台秤
	量程250～1000g感量1g
	套
	1


4.4　 [bookmark: _Toc221786346]鉴定方法
应根据表2规定的鉴定项目，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方法开展鉴定。
表2  鉴定机构鉴定项目及依据的标准方法
	序号
	鉴定项目
	鉴定依据

	1
	实际发生的瓦斯动力现象基本特征及典型突出预兆分析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
《煤矿瓦斯等级鉴定规范》（GB40880）
《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煤安监技装〔2018〕9号）

	2
	煤的坚固性系数（f）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第12部分：煤的坚固性系数测定方法》（GB/T 23561.12）
《煤样的制备方法》（GB/T 474）
《煤炭筛分试验方法》（GB/T 477）
《煤层煤样采取方法》（GB/T 482）

	3
	煤的瓦斯放散初速度（Δp）
	《煤的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Δp）测定方法》(AQ1080)
《煤样的制备方法》（GB/T 474）
《煤炭筛分试验方法》（GB/T 477）
《煤层煤样采取方法》（GB/T 482）

	4
	煤的破坏类型
	《煤矿瓦斯等级鉴定规范》（GB 40880）
《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煤安监技装〔2018〕9号）

	5
	煤层瓦斯压力（p）
	《煤矿井下煤层瓦斯压力的直接测定方法》（KA/T 1047）

	6
	煤层瓦斯含量（W）
	《煤层瓦斯含量井下直接测定方法》（GB/T 23250）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GB/T 212）
《煤的真相对密度测定方法》（GB/T 217）
《煤的视相对密度测定方法》（GB/T 6949）
《煤的甲烷吸附量测定方法（高压容量法）》（MT/T 752-1997）


4.5　 [bookmark: _Toc221786347]管理体系
应建立、实施和不断完善与鉴定活动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将其政策、制度、计划、程序和指导书制订成文件并加盖鉴定机构印章后发布，至少应当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质量和技术记录等。
应有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及各部门管理人员的任命文件，建立各岗位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责任制。
应建立和改进对委托鉴定活动的要求、标书和合同的评审程序，应进行现场调研、核实资料，对煤矿企业要求和鉴定条件、鉴定方案进行立项评审。
应依法与煤矿企业签订鉴定合同，明确鉴定对象、范围、完成时限，以及双方权利、义务和责任。
与煤矿企业存在行政、商业、财务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鉴定工作不得转包或分包。
应将原始记录（包括影像）、测试数据以及出具的每份鉴定报告的副本按规定的时间保存。记录的保存期限应与安全责任追溯时限的需求或煤矿企业的要求相适应，并不少于六年。
鉴定现场工作开展前，项目组应与煤矿企业相关人员对鉴定方案进行技术交底，鉴定人员应对现场取样、测压孔施工、封孔、压力表数据观测等全部环节进行技术和质量过程管控，确保测定数据的真实性。
鉴定报告应由鉴定机构组织审查审批后交付煤矿企业，应标注唯一性编号。对已发布的鉴定报告进行修改时，应收回原鉴定报告并作废，修改后重新交付时，应注明所替代的原件及其唯一性编号。
5　 [bookmark: _Toc221786348]冲击地压鉴定机构能力要求
5.1　 [bookmark: _Toc221786349]人员能力
 专职技术人员
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安全、力学、地质、岩土专业专职技术人员应当不少于二十五人，并从事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两年以上。其中，煤矿安全专业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师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安全、力学、地质、岩土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五十，且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安全、力学、地质、岩土专业高级职称人员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鉴定项目组
鉴定项目组不少于三人，项目组成员应当为本机构专职技术人员，且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成员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二。其中，鉴定项目组组长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安全、力学、地质、岩土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2）专职从事冲击地压鉴定工作四年以上，且参与冲击地压鉴定项目不少于十项。
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
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应为本机构专职技术人员，并符合以下要求：
（1）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安全、力学、地质、岩土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2）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应从事冲击地压鉴定工作八年以上，且作为鉴定项目组组长参与冲击地压鉴定项目不少于二十项；
（3）技术负责人应从事冲击地压鉴定工作八年以上，且作为鉴定项目组组长参与煤与瓦斯突出鉴定项目不少于三十项。
5.2　 [bookmark: _Toc221786350]场所环境条件
有固定工作场所，应至少包括实验操作区、样品制备区、样品储存区、办公区、档案区。其中：
（1）实验操作区建筑面积不少于二百五十平方米；
（2）样品制备区建筑面积不少于一百平方米；
（3）样品存储区建筑面积不少于五十平方米；
（4）办公区建筑面积不少于六百平方米；
（5）实验操作区与办公区分开，实验用房应集中布置，功能分区明确，互不干扰。涉及安全区域的应设置标识并有控制进入措施。
应配备包括照明、采光、通风、供水、通道、消防等基础设施。供电、配电设施及容量应满足压力机等实验仪器设备正常运转的需要。
实验室应能保证环境条件符合仪器设备的运行要求。应根据仪器要求安设调控温度、湿度的空调机、除湿机或加湿机、温度计、湿度计，以及测定大气压力环境参数的气压计等。
对可能产生噪声、粉尘以及有毒有害爆炸性气体的，应采取降噪、降尘、加强监测、通风、个人防护等措施。
5.3　 [bookmark: _Toc221786351]仪器设备设施
仪器设备设施应为自有，在申报认可的地点内，并拥有完全的使用权和支配权。主要仪器设备设施及要求如表3所示。
表 3 冲击地压鉴定机构仪器设备设施及要求
	序号
	鉴定项目
	仪器设备设施名称
	规格/精度
	单位
	数量

	1 
	煤的冲击倾向性测定
	电液伺服试验机(或刚性试验机)
	10T，精度应不低于1级
	台
	1

	2 
	
	电液伺服试验机(或刚性试验机)
	50T，精度应不低于1级
	台
	1

	3 
	
	动态电阻应变仪
	工作频率应不小于2000Hz
	套
	1

	4 
	
	载荷传感器
	量程应不小于150kN
	只
	2

	5 
	
	位移传感器
	量程应不大于10mm
	只
	2

	6 
	
	数据采集处理系统
	采集频率应不小于10kHz
	套
	1

	7 
	顶底板岩层冲击倾向性测定
	电液伺服试验机(或刚性试验机)
	100T，精度应不低于1级
	台
	1

	8 
	
	动态电阻应变仪
	工作频率应不小于2000Hz
	套
	1

	9 
	
	载荷传感器
	量程应不小于150kN
	只
	2

	10 
	
	位移传感器
	量程应不大于10mm
	只
	2

	11 
	
	数据采集处理系统
	采集频率应不小于10kHz
	套
	1

	12 
	煤、岩样
制备
	钻石机
	
	台
	1

	13 
	
	锯石机
	
	台
	1

	14 
	
	磨石机
	
	台
	1

	15 
	
	磨床
	
	台
	1

	16 
	
	游标卡尺
	最小分度值为0.02mm
	把
	2

	17 
	
	万能角度尺
	
	把
	2

	18 
	
	百分表及百分表架
	
	个
	2

	19 
	
	天平
	最大称量为500g，最小分度值为0.01g
	个
	2

	20 
	
	水平检测台
	
	台
	1


在用仪器设备量程、精度满足要求，并应在检定有效期内，完好率应为百分之百。应有标签、编码等表明其检定或校准状态，样品应做好标记。仪器设备设施有操作规程。
5.4　 [bookmark: _Toc221786352]鉴定方法
应根据表4规定的鉴定项目，按照《煤矿安全规程》以及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方法开展鉴定。
表 4 冲击地压鉴定机构鉴定项目及依据的标准方法
	序号
	鉴定项目
	鉴定依据

	1
	实际发生冲击地压动力现象基本特征
	《煤矿安全规程》
《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
《冲击地压矿井鉴定办法》（矿安〔2023〕58号）

	2
	煤的冲击倾向性测定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第2部分：煤的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GB/T 25217.2）

	3
	顶底板岩层冲击倾向性测定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第1部分：顶板岩层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GB/T 25217.1）

	4
	底板岩层冲击倾向性测定
	《底板岩层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KA 37）

	5
	煤层冲击危险性评价
	《冲击危险性评价的综合指数方法》（KA 41）


5.5　 [bookmark: _Toc221786353]管理体系
应建立、实施和不断完善与鉴定活动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将其政策、制度、计划、程序和指导书制订成文件并加盖鉴定机构印章后发布，至少应当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质量和技术记录等。
应有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及各部门管理人员的任命文件，建立各岗位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责任制。
应建立和改进对委托鉴定活动的要求、标书和合同的评审程序，应进行现场调研、核实资料，对煤矿企业要求和鉴定条件、鉴定方案进行立项评审。
应依法与煤矿企业签订鉴定合同，明确鉴定对象、范围、完成时限，以及双方权利、义务和责任。
鉴定机构与煤矿企业存在行政、商业、财务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鉴定工作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应将原始记录（包括影像）、测试数据以及出具的每份鉴定报告的副本按规定的时间保存。记录的保存期限应与安全责任追溯时限的需求或煤矿企业的要求相适应，并不少于六年。
鉴定现场工作开展前，项目组应与煤矿企业相关人员对鉴定方案进行技术交底，鉴定人员应对现场取样、制样、样品运输、测定等全部环节进行技术和质量过程管控，确保测定数据的真实性。
鉴定报告应由鉴定机构组织审查审批后交付煤矿企业，应标注唯一性编号。对已发布的鉴定报告进行修改时，应收回原鉴定报告并作废，修改后重新交付时，应注明所替代的原件及其唯一性编号。
6　 [bookmark: _Toc221786354]煤层自燃倾向性鉴定机构能力要求
6.1　 [bookmark: _Toc221786355]人员能力
专职技术人员
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地质、安全、通风、化学、检测检验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应当不少于二十五人，并从事煤层自然发火防治工作两年以上。其中，煤矿安全专业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师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地质、安全、通风、化学、检测检验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不低于百分之五十，且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地质、安全、通风、化学、检测检验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鉴定项目组
鉴定项目组不少于三人，项目组成员应当为本机构专职技术人员，且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成员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二。其中，鉴定项目组组长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地质、安全、通风、化学、检测检验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2）专职从事煤层自燃倾向性鉴定工作四年以上，且参与煤层自燃倾向性鉴定项目不少于十项。
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
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应为本机构专职技术人员，并符合以下要求：
（1）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地质、安全、通风、化学、检测检验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2）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应从事煤层自燃倾向性鉴定工作八年以上，且作为鉴定项目组组长参与煤层自燃倾向性鉴定项目不少于二十项；
（3）技术负责人应从事煤层自燃倾向性鉴定工作八年以上，且作为鉴定项目组组长参与煤层自燃倾向性鉴定项目不少于三十项。
6.2　 [bookmark: _Toc221786356]场所环境条件
有固定工作场所，应至少包括测试区、制样区、样品储存区、办公区等。各类用房应做到功能分区明确、布局合理、互不干扰。其中，测试区建筑面积不少于一百五十平方米，制样区建筑面积不少于五十平方米，样品存储区建筑面积不少于五十平方米，办公区建筑面积不少于三百平方米。
制样区应与测试区分隔，避免煤尘交叉污染。
用于自燃倾向性鉴定和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测定的仪器设备应远离工业分析、全硫等检测的高温设备，避免干扰。
设备之间应保持一定间距。高温设备周围严禁储存和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及有机化学品，并保持室内通风良好。
天平应置于清洁环境中，放置在稳固台面上，远离振动源及门窗、空调出风口等气流区域及阳光直射区域；与化学实验区、挥发性试剂存放区分隔；远离电磁设备，避免干扰。
对制样等可能产生噪音、煤尘的，应采取降尘、降噪、通风、个人防护等措施。
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临界值测定应具备观测采空区气体种类、浓度、温度的现场条件。
6.3　 [bookmark: _Toc221786357]仪器设备设施
煤层自燃倾向性鉴定仪器设备设施应为自有，在申报认可的地点内，并拥有完全的使用权和支配权。主要仪器设备及要求如表5所示。各鉴定项目，表5备注中如有多种鉴定方法的，可任选一种方法及与之对应的设备组合。如仪器设备无内置天平的，需配备分析天平，煤层自燃倾向性鉴定中分析天平可以共用。
表 5 煤层自燃倾向性鉴定仪器设备设施及要求
	序号
	鉴定项目
	仪器设备设施名称
	规格/精度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工业分析
	通氮干燥箱
	可控制温度在105~110℃
	台
	1
	水分（通氮干燥法）

	2
	
	鼓风干燥箱
	可控制温度在105~110℃
	台
	1
	水分（空气干燥法）

	3
	
	微波水分测定仪
	带程序控制器，可程序升温
	台
	1
	水分（微波干燥法）

	4
	
	自动工业分析仪
	水分测定可控制温度在105~110℃
灰分测定可控制温度在815±10℃
挥发分测定可控制温度在900±10℃
天平最小分度值0.1mg
	台
	1
	水分、灰分、挥发分（仪器法）

	5
	
	马弗炉
	可控制温度在900土10℃
	台
	1
	灰分（缓慢灰化法、快速灰化法B）、挥发分

	6
	
	灰分快速测定仪
	可控制温度在815士10℃
	台
	1
	灰分（快速灰化法A）

	7
	
	分析天平
	感量0.1mg
	台
	1
	

	8
	全硫测定
	马弗炉
	可控制温度至900℃
	台
	1
	艾士卡法

	9
	
	库伦测硫仪
	管式高温炉可加热至1200℃以上，1150士10℃高温恒温带长度不小于70mm；电解池容量不小于400mL
	台
	1
	库伦滴定法

	10
	
	高温燃烧装置
	管式高温炉可加热至1250℃以上，1200士10℃高温恒温带长度不小于80mm；异径燃烧管可耐温1300℃以上
	套
	1
	高温燃烧中和法

	11
	
	红外光谱仪
	管式高温炉燃烧区温度能保持在1300±10℃
	台
	1
	红外光谱法

	12
	
	分析天平
	感量0.1mg
	台
	1
	

	13
	真相对密度测定
	恒温水浴装置
	可控温范围10℃~35℃；控温精度±0.5℃
	台
	1
	

	14
	
	密度瓶
	带磨口毛细管塞，容量50mL
	个
	20
	

	15
	
	刻度移液管
	容量10mL
	只
	1
	

	16
	
	水银温度计
	量程0~50℃，最小分度0.2℃
	只
	1
	

	17
	
	分析天平
	感量0.1mg
	台
	1
	

	18
	吸氧量测定
	煤自燃性测定仪
	温度控制范围：30~110℃；温度控制精度：≤2℃；升、降温速度：室温~105℃不大于0.5h，105~30℃不大于0.5h；
温度漂移:≤2℃/h；
噪声：不大于0.1mV;
漂移：不大于0.3mV/h；
重复性：峰面积重复性应不小于95%；
灵敏度：峰高不小于10mV/cm3；
仪器的稳定时间应不大于1.5h。
	台
	1
	

	19
	[bookmark: _Hlk205160187]煤样制备
	破碎机
	
	套
	1
	

	20
	
	粉碎机
	
	套
	1
	

	21
	
	振筛机
	
	套
	1
	

	22
	
	标准筛
	筛孔径0.2mm、0.15mm，筛子带底盖。
	套
	1
	


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测定仪器设备设施应为自有，在申报认可的地点内，并拥有完全的使用权和支配权。主要仪器设备及要求如表6所示。
表 6 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检测仪器设备设施及要求
	序号
	鉴定项目
	仪器设备设施名称
	规格/精度
	单位
	数量

	1
	标志气体分析
	煤自然发火气体产物模拟升温装置
	控温范围：室温~500℃；
升温速率：0.5℃/min~2.0℃/min；
控温精度：±1.0℃；
装煤量：1g
	台
	1

	2
	
	气相色谱仪
	热导检测器：对于正丁烷摩尔分数为1%的气样，进样量0.25mL，产生的信号应不小于0.5mV；
氢焰离子化检测器：可检测浓度≤2×10-6的混合物组分，衰减为1时，峰高不低于2mm；
取样分析周期不超过20min;可检测O2、N2、CO、CO2、CH4、C2H6、C3H8、C2H4、C3H6、C2H2
	台
	1

	3
	煤样制备
	破碎机
	
	台
	1

	4
	
	粉碎机
	
	台
	1

	5
	
	振筛机
	
	台
	1

	6
	
	标准筛
	筛孔径0.15mm，筛子带底盖。
	台
	1


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临界值测定仪器设备设施应为自有，在申报认可的地点内，并拥有完全的使用权和支配权。主要仪器设备设施及要求如表7所示。
表 7 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临界值测定仪器设备设施及要求
	序号
	鉴定项目
	仪器设备设施名称
	规格/精度
	单位
	数量

	1
	CH4浓度测量
	便携式甲烷检测仪
	量程0～4%，最小分度值0.01%
	台
	10

	2
	
	光学瓦斯检定器
	量程0～10%，最小分度值0.02%
	台
	10

	3
	
	
	量程0～100%，最小分度值0.1%
	台
	5

	4
	O2浓度测量
	便携式O2检测仪
	量程0～21%，最小分度值1%
	台
	5

	5
	CO浓度测量
	便携式CO检测仪
	量程0～1000ppm，最小分度值1ppm
	台
	5

	6
	气体分析
	气相色谱仪
	热导检测器：对于正丁烷摩尔分数为1%的气样，进样量0.25mL，产生的信号应不小于0.5mV；
氢焰离子化检测器：可检测浓度≤2×10-6的混合物组分，衰减为1时，峰高不低于2mm；
取样分析周期不超过20min;可检测O2、N2、CO、CO2、CH4、C2H6、C3H8、C2H4、C3H6、C2H2
	台
	1

	7
	温度测量
	干湿温度计
	量程-25～+50℃，最小分度值0.2℃
	台
	10

	8
	
	热电偶
	量程0～+500℃，最小分度值1℃
	套
	20


6.4　 [bookmark: _Toc221786358]鉴定方法
应根据表8规定的鉴定项目，按照《煤矿安全规程》以及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方法开展鉴定。
表 8 煤层自燃鉴定项目及依据的标准方法
	序号
	鉴定项目
	鉴定依据
	备注

	1
	自燃倾向性
	《煤自燃倾向性色谱吸氧鉴定法》GB/T20104
	煤自燃倾向性鉴定中的参数按以下方法执行。煤的工业分析按照GB/T212《煤的工业分析方法》或GB/T30732《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仪器法》执行；煤中全硫测定按照GB/T214《煤中全硫的测定方法》或GB/T25214《煤中全硫测定 红外光谱法》执行；煤的真相对密度按照GB/T217《煤的真相对密度测定方法》或GB/T23561.2《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 第2部分：煤和岩石真密度测定方法》执行；煤吸氧量按GB/T20104《煤自燃倾向性色谱吸氧鉴定法》执行。

	2
	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
	《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色谱分析及指标优选方法》KA/T1019
	


6.5　 [bookmark: _Toc221786359]管理体系
应建立、实施和不断完善与鉴定活动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将其政策、制度、计划、程序和指导书制订成文件并加盖鉴定机构印章后发布，至少应当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质量和技术记录等。
应有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及各部门管理人员的任命文件，建立各岗位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责任制。
应建立和改进对委托鉴定活动的要求、标书和合同的评审程序，应进行现场调研、核实资料，对煤矿企业要求和鉴定条件、鉴定方案进行立项评审。
应依法与煤矿企业签订鉴定合同，明确鉴定对象、范围、完成时限，以及双方权利、义务和责任。
鉴定机构与煤矿企业存在行政、商业、财务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鉴定工作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应将原始记录（包括影像）、测试数据以及出具的每份鉴定报告的副本按规定的时间保存。记录的保存期限应与安全责任追溯时限的需求或煤矿企业的要求相适应，并不少于六年。
鉴定现场工作开展前，项目组应与煤矿企业相关人员对鉴定方案进行技术交底，鉴定人员应对现场取样、制样、样品运输、测定等全部环节进行技术和质量过程管控，确保测定数据的真实性。
煤层自燃倾向性鉴定、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测定制备好的样品应密封保存，鉴定机构应在30天内完成各项参数测定，鉴定用样品应在报告发出后至少保留六个月。
鉴定报告应由鉴定机构组织审查审批后交付煤矿企业，应标注唯一性编号。对已发布的鉴定报告进行修改时，应收回原鉴定报告并作废，修改后重新交付时，应注明所替代的原件及其唯一性编号。
7　 [bookmark: _Toc221786360]煤尘爆炸性鉴定机构能力要求
7.1　 [bookmark: _Toc221786361]人员能力
专职技术人员
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安全、化学、环境、检测检验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应当不少于二十五人，并从事煤矿粉尘防治工作两年以上。其中，煤矿安全专业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师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安全、化学、环境、检测检验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不低于百分之五十，且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安全、化学、环境、检测检验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鉴定项目组
鉴定项目组不少于三人，项目组成员应当为本机构专职技术人员，且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成员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二。其中，鉴定项目组组长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安全、化学、环境、检测检验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2）专职从事煤尘爆炸性鉴定工作四年以上，且参与煤尘爆炸性鉴定项目不少于十项。
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
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应为本机构专职技术人员，并符合以下要求：
（1）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采矿、安全、化学、环境、检测检验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2）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应从事煤尘爆炸性鉴定工作八年以上，且作为鉴定项目组组长参与煤尘爆炸性鉴定项目不少于二十项；
（3）技术负责人应从事煤尘爆炸性鉴定工作八年以上，且作为鉴定项目组组长参与煤尘爆炸性鉴定项目不少于三十项。
7.2　 [bookmark: _Toc221786362]场所环境条件
有固定工作场所，应至少包括制样室、高温室、天平室、煤尘爆炸性鉴定实验室、存样室、办公区等。各类用房应集中布置，做到功能分区明确、布局合理、互不干扰。
实验室的供配电、照明、供水、通风等条件,应满足仪器设备正常运转需要。
制样室。面积不少于四十平方米，应宽大敞亮,不受风雨及外来灰尘的影响，地面应为水泥地面；配有除尘设备，地面、设备和控制柜体内不得有积尘；房间无热源和化学药品,不受强光照射。
高温室。面积不少于十五平方米，高温设备应放置在耐高温工作台上，设备之间应保持一定间距；严禁储存和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及有机化学品，并保持室内通风良好。
天平室。面积不少于十平方米，天平室墙体、地面应平整光滑，无积尘，保持环境洁净，并设置有缓冲间；应设置室内环境条件调节设施，备有温湿度计，能保持称量环境温度（10℃～30℃）、湿度（15%～80%）相对恒定；天平应放置在稳固的台面上，远离振源、气流、磁场等干扰条件。
煤尘爆炸鉴定实验室。面积不少于十五平方米，室内应有通风、除尘装置，能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实验室地面、设备和控制柜体内不得有积尘。
存样室。面积不少于十五平方米，室内应有通风、温湿度控制措施，能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室内地面、存样架等不得有积尘。
办公区建筑面积不少于三百平方米，办公区应与实验操作区分开，功能分区明确，互不干扰。
7.3　 [bookmark: _Toc221786363]仪器设备设施
仪器设备设施应为自有，在申报认可的地点内，并拥有完全的使用权和支配权。主要仪器设备设施及要求如表9所示。
表 9 煤尘爆炸性鉴定主要仪器设备及要求
	序号
	仪器设备设施材料名称
	规格/精度
	单位
	数量

	1
	煤尘爆炸性鉴定装置
	满足AQ1045要求
	套
	1

	2
	工业分析仪
	满足GB/T30732要求
	套
	1

	3
	马弗炉
	满足GB/T212要求，±2℃
	台
	2

	4
	天平
	最大称量不小于50g，0.1mg
	台
	2

	5
	电热鼓风干燥箱
	带有自动控温装置,能保持温度在(105～110)℃范围内，±1℃
	台
	2

	6
	密封式破碎机
	最大进料粒度为45mm，出料粒度为1~6mm可调；若带有缩分功能，可不再额外配备分样器
	台
	1

	7
	密封制样粉碎机
	装料粒度≤13mm,出料粒度＜0.2mm
	台
	1

	8
	振筛机
	振动频率≥140次/min,摇动频率200次/min
	台
	1

	9
	标准筛
	筛孔孔径分别为0.075mm、0.2mm，并带筛底
	套
	2

	10
	二分器
	若破碎设备带有缩分功能可不配备
	个
	1

	11
	煤标样
	包含煤灰分、挥发分的标准物质，能溯源至国际单位制（SI）单位或有证标准物质
	件
	1


7.4　 [bookmark: _Toc221786364]鉴定方法
应根据表10规定的鉴定项目，按照《煤矿安全规程》以及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方法开展鉴定。
表 10 鉴定项目及依据
	序号
	鉴定项目
	鉴定依据

	1
	工业分析
	水分（%）
	GB/T212《煤的工业分析方法》、GB/T30732《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仪器法》

	2
	
	灰分（%）
	GB/T212《煤的工业分析方法》、GB/T30732《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仪器法》

	3
	
	挥发分（%）
	GB/T212《煤的工业分析方法》、GB/T30732《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仪器法》

	4
	火焰长度（mm）
	AQ1045《煤尘爆炸性鉴定规范》

	5
	抑制煤尘爆炸最低岩粉量（%）
	AQ1045《煤尘爆炸性鉴定规范》


7.5　 [bookmark: _Toc221786365]管理体系
应建立、实施和不断完善与鉴定活动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将其政策、制度、计划、程序和指导书制订成文件并加盖鉴定机构印章后发布，至少应当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质量和技术记录等。
应有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及各部门管理人员的任命文件，建立各岗位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责任制。
应建立和改进对委托鉴定活动的要求、标书和合同的评审程序，应进行现场调研、核实资料，对煤矿企业要求和鉴定条件、鉴定方案进行立项评审。
应依法与煤矿企业签订鉴定合同，明确鉴定对象、范围、完成时限，以及双方权利、义务和责任。
鉴定机构与煤矿企业存在行政、商业、财务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鉴定工作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应将原始记录（包括影像）、测试数据以及出具的每份鉴定报告的副本按规定的时间保存。记录的保存期限应与安全责任追溯时限的需求或煤矿企业的要求相适应，并不少于六年。
鉴定现场工作开展前，项目组应与煤矿企业相关人员对鉴定方案进行技术交底，鉴定人员应对现场取样、制样、样品运输、测定等全部环节进行技术和质量过程管控，确保测定数据的真实性。
鉴定报告应由鉴定机构组织审查审批后交付煤矿企业，应标注唯一性编号。对已发布的鉴定报告进行修改时，应收回原鉴定报告并作废，修改后重新交付时，应注明所替代的原件及其唯一性编号。
8　 [bookmark: _Toc221786366]露天煤矿滑坡危险性鉴定机构要求
8.1　 [bookmark: _Toc221786367]人员能力
专职技术人员
与煤矿相关的露天采矿、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安全技术、边坡、测绘、力学、岩土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应当不少于二十五人，并从事露天煤矿边坡灾害防治工作两年以上。其中，煤矿安全专业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师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露天采矿、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安全技术、边坡、测绘、力学、岩土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不低于百分之五十，且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露天采矿、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安全技术、边坡、测绘、力学、岩土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鉴定项目组
鉴定项目组不少于三人，项目组成员应当为本机构专职技术人员，且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成员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二。其中，鉴定项目组组长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露天采矿、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安全技术、边坡、测绘、力学、岩土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2）专职从事露天煤矿滑坡危险性鉴定或边坡稳定性分析工作四年以上，且参与露天煤矿滑坡危险性鉴定或边坡稳定性分析项目不少于十项。
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
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应为本机构专职技术人员，并符合以下要求：
（1）具有与煤矿相关的露天采矿、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安全技术、边坡、测绘、力学、岩土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2）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应从事露天煤矿滑坡危险性鉴定或边坡稳定性分析工作八年以上，且作为鉴定项目组组长参与露天煤矿滑坡危险性鉴定或边坡稳定性分析项目不少于二十项；
（3）技术负责人应从事露天煤矿滑坡危险性鉴定或边坡稳定性分析工作八年以上，且作为鉴定项目组组长参与露天煤矿滑坡危险性鉴定或边坡稳定性分析项目不少于三十项。
8.2　 [bookmark: _Toc221786368]场所环境条件
有固定工作场所，应至少包括实验操作区、样品加工及储存区、办公区，实验操作区与办公区应分开。办公区、实验操作区、样品加工及储存区总面积不少于一千平方米。各类用房应集中布置，做到功能分区明确、布局合理、互不干扰。
实验操作区面积不少于五百平方米，具备开展岩土体物理力学实验的完整条件，配备露天煤矿边坡监测预警设备、灾害监测预警决策平台等关键设施。该区域环境受控，满足精密仪器运行与长期稳定性试验要求，可支持多类型、多尺度岩土力学参数测试与灾害监测预警。
样品加工及储存区总面积不少于一百平方米，配备规范的样品筛分、切割、磨平等加工设备以及专用样品储存架。区域设计符合样品保存与管理规范，确保样品在加工、周转、储存过程中的完整性与安全性。
8.3　 [bookmark: _Toc221786369]仪器设备设施
仪器设备设施应为自有，在申报认可的地点内，并拥有完全的使用权和支配权。主要仪器设备设施及要求如表11所示。
表 11 露天煤矿滑坡危险性鉴定仪器设备设施及要求
	序号
	鉴定项目
	所用仪器设备设施材料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1
	测量测绘及监测
	手持RTK（GPS）
	1.RTK平面精度：
±(8mm+1x10-6xD)mm
2.RTK高程精度：
±(15mm+1x10-6xD)mm
	个
	2

	
	
	罗盘
	1.长水准器：15′±3′/2mm
2.圆水准器：30′±5′/2mm
	个
	2

	
	
	地质锤
	
	个
	2

	
	
	无人机
	1.最大飞行时长≥40分钟
2.工作温度-20℃~50℃
3.绝对精度：平面精度3cm；高程精度5cm
	架
	2

	
	
	背包雷达
	1.测距精度±3cm
2.扫描距离水平100m，垂直≥200m
3.水平视场角0°~360°
4.垂直视场角-90°~90°
	台
	1

	
	
	边坡雷达
	1.监测精度亚毫米级
2.最大监测距离≥4000m
	台
	5

	
	
	GNSS
	1.平面精度：
±(2.5mm+0.5x10-6xD)mm
2.高程精度：
±(5mm+0.5x10-6xD)mm
	台
	5

	
	
	测斜仪
	1.量程:±30°
2.测量精度:<0.1%FS
	台
	2

	
	
	水位计
	1.测量水位深度＞50m
2.测温范围:-40℃~+80℃
	台
	2

	
	
	雨量计
	1.分辨率:0.2mm
2.雨强:0.01mm~4mm/min
	台
	2

	2
	煤岩及土样制备
	切割机
	1.切割岩样长度50mm、75mm、100mm
	台
	1

	
	
	打磨机
	平面度50范围内±0.05mm，垂直度≤0.1mm
	台
	1

	
	
	环刀
	直径63mm
	个
	8

	
	
	切土器
	切取土样直径39.1mm、61.8mm、101 mm。
	个
	2

	
	
	切土刀
	
	个
	2

	
	
	分样筛
	孔径20mm、10mm、5mm、2mm、1mm、0.5mm、0.25mm、0.075mm
	套
	1

	
	
	钻石机
	取样直径9mm、25mm、50mm、75mm、100mm
	台
	1

	3
	含水率、密度
	天平
	灵敏度：1mg
	台
	2

	
	
	干燥箱
	1.温度范围：+50~+200℃
2.湿度波动度：≤±1℃
3.升温时间：≤100min
	台
	2

	
	
	样品盒
	
	个
	10

	4
	岩土抗剪强度
	四联直剪仪
	1.土样面积30cm²
2.土样高度20mm
3.最大固结压力800Kpa
4.最大水平剪应力800Kpa
	台
	3

	
	
	应变控制式
三轴仪
	1.试件尺寸:直径39.1mm
2.围压:0~2.0MPa
3.轴向载荷:0~3KN
	台
	1

	
	
	岩石直剪仪
	1.最大试验力（法向）： 500KN
2.最大试验力（切向）： 300KN
3.试验精度：Ι级
	台
	2

	5
	软弱夹层长期强度
	三联流变
直剪仪
	1.垂直加载0~800kpa；量程2.4kN
2.水平加载0~1200kpa，量程3.6kN
3.剪切速度0~6mm/min，位移量程12.7mm
	台
	2

	6
	松散物料抗剪强度
	大型三轴
试验机
	1.最大轴向荷载：1200kN
2.最大周围压力：3.0MPa
3.最大反压力：0~1MPa
4.孔隙压力：-0.1~3.0MPa
5.最大径向行程：300mm
	台
	1

	7
	岩石点荷载强度
	点荷载实验仪
	1.最大工作压力60Mpa
2.活塞直径：35mm，行程160mm
3.最大压力50kN
4.显示方式：数显
5.允许试样高度：0~150mm
6.试样最大宽度：108mm
	台
	2

	8
	岩石渗流系数
	岩石渗透
分析仪
	1.最大工作压力：4.0MPa
2.压力范围：0~3500kPa
3.精度：±1%
	台
	1

	9
	岩石耐崩解性指数
	岩石耐崩解
试验仪
	1.试验时间：任意设定
2.筛筒长：100mm
3.筛筒直径：140mm
4.筛孔直径：2mm
5.筛筒转速（约）：20r/min
	台
	1

	10
	物探
	瞬变电磁仪
	1.分辨率:24bit AD，最小可分辨电压为23 nV
2.采样率：用户可选78kHz ~ 625kHz
	台
	1


8.4　 [bookmark: _Toc221786370]鉴定方法
应根据表12规定的鉴定项目，按照《煤矿安全规程》以及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方法开展鉴定。
表 12 滑坡危险性鉴定标准方法
	序号
	鉴定项目
	鉴定依据

	1
	测量测绘及监测
	《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程监测规范》GB 51214

	2
	煤岩及土样制备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GB/T 23561；

	3
	含水率、密度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GB/T 23561

	4
	岩土抗剪强度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GB/T 23561

	5
	软弱夹层长期强度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6
	岩土残余强度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7
	松散物料抗剪强度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8
	岩石点荷载强度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GB/T 23561

	9
	岩石渗流系数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GB/T 23561

	10
	岩石耐崩解性指数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GB/T 23561

	11
	物探
	《露天煤矿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778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GB/T 12719


8.5　 [bookmark: _Toc221786371]管理体系
应建立、实施和不断完善与鉴定活动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将其政策、制度、计划、程序和指导书制订成文件并加盖鉴定机构印章后发布，至少应当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质量和技术记录，以及对关键的现场施工、采样、观测和测定、实验室实验等事项的作业指导书、图纸、手册等。
应有主持鉴定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及各部门管理人员的任命文件，建立各岗位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责任制。
应建立和改进对委托鉴定活动的要求、标书和合同的评审程序，应进行现场调研、核实资料，对煤矿企业要求和鉴定条件、鉴定方案进行立项评审。
应依法与煤矿企业签订鉴定合同，明确鉴定对象、范围、完成时限，以及双方权利、义务和责任。
鉴定机构与煤矿企业存在行政、商业、财务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鉴定工作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应将原始记录（包括影像）、测试数据以及出具的每份鉴定报告的副本按规定的时间保存。记录的保存期限应与安全责任追溯时限的需求或煤矿企业的要求相适应，并不少于六年。
鉴定现场工作开展前，项目组应与煤矿企业相关人员对鉴定方案进行技术交底，鉴定人员应对现场观测、测定、情况调查、资料收集等全部环节进行技术和质量过程管控，确保测定数据的真实性。
建立岩土（含煤）样采集、运输、接收、处置、保护、存储、保留和清理的程序性制度。
鉴定报告应由鉴定机构组织审查审批后交付煤矿企业，应标注唯一性编号；对已发布的鉴定报告进行修改时，应收回原鉴定报告并作废，修改后重新交付时，应注明所替代的原件及其唯一性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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